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工程学院
关于国内教学培训和教学会议资助的暂行规定
为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资助学院教师参加国内的教学培训和教学会议，具体规定如下：
一、资助细则
（一）经费来源：“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专项经费、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专项经费、校拨各类教学经费（本科、硕士、留学生）等符合财务报销规定的经费。
（二）会议范围：教育部管理科学与工程类本科和研究生教学指导委员会及学科评议组举办的相关教学、培训会议、相关实验室建设会议、教学类在线开放课程培训等。
（三）资助范围：管理工程学院相关教师。
（四）资助额度：以教学系为单位，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元/系/年（限培训费、会务费、住宿费、往返交通费、出差补贴等）。
（五）资助程序：拟受资助教师填写《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工程学院教师国内教学培训和教学会议资助申请表》（附件），并提交给所属教学系主任，经系领导讨论通过后报分管院领导审核批准实施，学院每月对所有受资助情况进行网上公示。培训结束后，教师提交符合财务规定要求的票据并签字，连同已批准申请表原件、会议现场合影打印件等提交院办相关秘书，经分管院领导、院长签字后自行报销。
二、其他事项
（一）会议发表的成果，应按照资助资金的来源做相应的标注：
1．“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英文标注：Top-notch Academic Programs Project of Jiangsu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英文简称：TAPP）。
2.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英文标注：A Project Funded by the Priority Academic Program Development of Jiangsu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英文简称：PAPD）。
3.研究基地：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院、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院等。
（二）上述资助经费，以当年有关财务经费额度为限，采取先申请、先批准的原则，最终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集体讨论决定。
（三）本《暂行规定》以学校有关规定为准，自二〇一八年五月一日起执行，随实际情况动态调整，管理工程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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